
商务部规章

X
商务部发布

- 1 -

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（暂行）办法

(2005 年 3 月 2 日商务部令第 9 号公布 根据 2016 年 8 月

18 日商务部第 2 号令修订)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外贸法》）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国际

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及其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国际货代企业），应

当向商务部或商务部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。

第三条 商务部是全国国际货代企业备案工作的主管部门。

第四条 国际货代企业备案工作实行全国联网和属地化管

理。

商务部委托符合条件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备案机

关）负责办理本地区国际货代企业备案手续；受委托的备案机关

不得自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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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机关必须具备办理备案所必需的固定的办公场所，管理、录

入、技术支持、维护的专职人员以及连接商务部国际货运代理企

业信息管理系统(以下简称信息管理系统)的相关设备等条件。

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备案机关，商务部可出具书面委托函，

发放由商务部统一监制的备案印章，并对外公布。备案机关凭商

务部的书面委托函和备案印章，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办理备案手

续。对于情况发生变化、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以及未按本办法第六、

七条规定办理备案的备案机关，商务部可收回对其委托。

第五条 国际货代企业在本地区备案机关办理备案（有计划

单列市的省份仍按省和计划单列市的管理范围进行管理）。

国际货代企业备案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领取《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

表》）。国际货代企业可以通过商务部政府网站

（http://www.mofcom.gov.cn）下载，或到所在地备案机关领取

《备案表》(样式附后)。

（二）填写《备案表》。国际货代企业应按《备案表》要求

认真填写所有事项的信息，并确保所填写内容完整、准确和真实；

同时认真阅读《备案表》背面的条款，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、盖
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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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向备案机关提交如下备案材料：

1、按本条第二款要求填写的《备案表》；

2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第六条 备案机关应自收到国际货代企业提交的上述材料

之日起 5 日内办理备案手续，在《备案表》上加盖备案印章。

第七条 备案机关在完成备案手续的同时，应当完整准确地

记录和保存国际货代企业的备案信息材料，依法建立备案档案。

第八条 国际货代企业应凭加盖备案印章的《备案表》在

30 日内到有关部门办理开展国际货代业务所需的有关手续。从

事有关业务，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需经有关主管机

关注册的，还应当向有关主管机关注册。

第九条 《备案表》上的任何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国际货代企

业应比照本办法第五条的有关规定，在 30 日内办理《备案表》

的变更手续，逾期未办理变更手续的，其《备案表》自动失效。

备案机关收到国际货代企业提交的书面材料后，应当即时予以办

理变更手续。

第十条 国际货代企业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

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按要求向商务部或其委托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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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（机构）提交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。商务部和其委

托机关（机构）应当为提供者保守商业秘密。

第十一条 国际货代企业已在工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或被

吊销营业执照的，自营业执照注销或被吊销之日起，《备案表》

自动失效。

第十二条 备案机关应当在国际货代企业撤销备案后将有

关情况及时通报海关、检验检疫、外汇、税务等部门。

第十三条 国际货代企业不得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

借、转让和出卖《备案表》。

第十四条 备案机关在办理备案或变更备案时，不得变相收

取费用。

第十五条 原经审批从事货代行业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

备案。

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国际货代企业按照《外商投资国际货物

运输代理企业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七条 国际货代行业协会应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做好企

业备案工作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，加强行业自律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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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凡与本办法

不一致的规定，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（样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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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代表本企业作如下保证：

一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》及其配套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二、遵守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相关的运输、海关、外汇、

税务、检验检疫、环保、知识产权等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三、服从主管部门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的行业管理，自觉

维护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的经营秩序。

四、不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出卖《国际

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》。

五、在备案表中所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真实的。

六、按要求认真填写、及时提交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

料。

七、《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》上填写的任何事项发生变

化之日起，30 日内到原备案登记机关办理《国际货运代理企业

备案表》的变更手续。

以上如有违反，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企业法定代表人

（签字、盖章）

二○○五年三月二日


